关于征求《揭阳市榕城区（含高新区）征收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公告

[bookmark: _GoBack]为规范征收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工作，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揭阳市自然资源局转发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制定征收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揭市自然资通〔2022〕253号）的要求，我局组织制定了《揭阳市榕城区（含高新区）征收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建议。
一、公开征集意见时间为：2023年5月16日至2023年6月14日
二、意见反馈渠道如下：
（一）电子邮箱：jyzrrc@163.com
（二）通讯地址：揭阳市榕城区东湖路中段东侧揭阳市自然资源局榕城分局3楼土地利用组
（三）电话：0663-8672114
（四）联系人：钟游军
附件：揭阳市榕城区（含高新区）征收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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